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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停止羈押均由法官決定 

最近因洗錢案先前遭收押的被告，已有多人獲得交保而停止羈押並釋放，一

般大眾對於羈押、停止與撤銷羈押等法律規定也應會感到興趣，藉此乃略作介紹

以讓讀者們能有正確的認識。 

被告應否受羈押（俗稱收押），依法須由法官決定，偵查中檢察官如認有羈

押被告必要，要在拘提或逮捕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敘明理由向法院提出聲請，再

由法官在訊問被告後來決定准駁。 

「一般性羈押」要件包括：被告經過訊問後，法官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

「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俗稱虞逃），或「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俗稱串供或串證之虞），或「所犯為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俗稱犯重罪）等情形之

一，如不把被告關起來，顯然難以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同時也有羈押必要時，

法官才會准將被告押起來。以上要件缺一不可，否則法官就不會准許，而會另為

交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飭回等其他處置。 

還有所謂的「預防性羈押」，即被告經過訊問後，法官認為被告犯了放火、

妨害自由、強制、竊盜、搶奪、詐欺、恐嚇取財等非屬重罪的罪，而犯罪嫌疑重

大，並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的顧慮，且有羈押必要時，法官也可將

被告押起來。至於羈押的執行，偵查中是由檢察官指揮，審判中則由審判長或受

命法官指揮，而將被告關在看守所內。 

羈押原因消滅時，依法便要撤銷羈押，並將被告釋放。被告、辯護人及得為

被告輔佐人的人都可聲請法院撤銷，檢察官在偵查中也可聲請，而法院可聽取被

告等人陳述意見。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撤銷時，法院便要撤銷羈押，檢察官還可

在聲請時先行釋放被告，而偵查中的撤銷羈押，除檢察官聲請外，法院也會徵詢

檢察官的意見。 

羈押原因雖存在，但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的人或辯護人，還可隨時具保向法

院聲請停止羈押，檢察官在偵查中也可聲請法院命被告具保而停止羈押，此時法

院同樣可聽取被告等人陳述意見。偵查中法院如為具保停止羈押的決定時，原則

上也會徵詢檢察官的意見。法院許可時便會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的保證金

額，但指定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時，就可免提保證書。保證金

還可用有價證券來代替，而法院同時也可限制被告的住居。又法院作出許可停止

羈押裁定時，便會在接受保證書或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將被告釋放。此外，法

院也可不命具保而責付於得為其輔佐人的人或該管區域內其他適當的人，或只限

制其住居，而停止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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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07、110條 


